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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

年12月24日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大会由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2月9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俞涛先生主持。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和《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上午9:15� -�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74,133,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7257%。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

决权的股数-证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93,107,640-9,415,100-4,001,

587-6,179,405=173,511,548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3,631,5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3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2人， 代表股份502,4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2人，代表股份502,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8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2人， 代表股份502,4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6％。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

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4,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3%；反对3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186%；反对

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3,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1%；反对3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002%；反对

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4,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3%；反对3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186%；反对

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1%；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2,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36,

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688%；反对

3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62%；弃权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反对38,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703%；反对

3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44%；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15%；反对

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295%；反对

3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49%；弃权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3,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5%；反对3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99%；反对

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6%。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15%；反对

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3%；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15%；反对

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3%；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34,

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70%；反对

34,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78%；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反对3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15%；反对

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3%；弃权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3%。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指定公司办公室员工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091,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4%；反对3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4%；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021%；反对

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6%；弃权6,8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33%。

上述提案1.00至提案3.0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盛武律师、王羽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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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长缆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

代表审议表决，同意选举肖波浪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

公司现任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实，肖波浪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任

职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肖波浪先生，1985年12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7年就职于

本公司，曾任公司技术员、长沙长缆电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现任长沙长缆电工绝

缘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肖波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肖波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肖波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南方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二次召开）表决

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 《南方沪深

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南

方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次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开会方式重新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25年11月21日起

至2025年12月22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

5月6日（第一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2025年12月24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

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经统计，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共计9,170,100.00份， 占权益登记日本

基金总份额25,603,000.00份的35.82%，达到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南方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

为：8,970,100.00份基金份额同意，0.00份基金份额反对，200,000.00份基金份额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

案的基金份额占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前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本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费用。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

之日起生效，本次会议决议生效日为2025年12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本次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为本基金管理人于2025年11月21日刊登的《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南方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公告》之附件《关于南方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

三、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会议议案，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现有规定持续运作。 本基金

管理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继续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四、备查文件

1、《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南方沪深300ESG基准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公证书》

3、《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公证书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标普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收盘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5年12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

管理人” ） 旗下南方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场内简称： 标普ETF； 标普

500ETF南方，交易代码：51365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

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

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

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南方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南方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25年11月28日起进入清算期。 清算报告全文于2025

年12月25日在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8899）咨询。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5-060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4日和2025年12月1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2025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等相关文件，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召集人：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星期

三）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兴港大厦A塔12楼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30人，代表股份210,424,08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8.4218%。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29人，代表股份 9,033,16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201%。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202,213,52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31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7人，代表股份8,210,5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090%。

（3）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曹管、杨帆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拟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0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54%；反对16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778%；弃权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2,9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623%；反对16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1.8122%； 弃权5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6255%。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2.00�《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24,6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52%；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478%；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3,7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7926%；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1137%； 弃权9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937%。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2.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20,2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894%；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6445%；弃权1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9,3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6.8571%；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61.6030%；弃权1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99%。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2.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26,4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923%；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6424%；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06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5,5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6.9257%；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61.5532%；弃权1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5211%。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3.00�《关于拟修订、制定及废止公司部分合规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制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1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95%；反对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476%；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1,6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6586%；反对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1092%；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2321%。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21,7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2901%；反对5,586,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6547%；弃权1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0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6.8737%；反对5,586,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61.8411%；弃权1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2853%。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2025年12月修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6,8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20%；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6424%；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5,9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7.1515%；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61.5532%；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1.2952%。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4《关于制定〈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制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9,8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34%；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6424%；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0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8,9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7.1848%；反对5,56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61.5532%；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2620%。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3.05《关于制定〈证券投资及期货、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2025年12月制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742,7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001%；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2.6445%；弃权1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0.0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1,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37.1062%；反对5,564,7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61.6030%；弃权1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1.2908%。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4.00�《关于拟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5,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878%；反对14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5974%； 弃权7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5,2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5878%；反对14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5974%； 弃权7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148%。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兴慧电子回避表决。

议案5.00�《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188,6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81%；反对16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0.0770%；弃权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97,7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3940%；反对16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7945%； 弃权7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8115%。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

议案6.00�《关于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研发贷款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5,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9210%；反对15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7070%； 弃权3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5,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7.9210%；反对15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7070%； 弃权3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20%。

本次会议的参会股东兴慧电子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刘晓琴、杨帆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5-06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

董事辞任并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于取消监事会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取消监事

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岗位，《公司法》中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由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陈文静女士、赵恂先生、马冉茂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 公司对陈文静女士、赵

恂先生、马冉茂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董事辞任并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一）关于董事辞任的情况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职工代表董事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因上述公司治理架构及工作调整，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廖琼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辞任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琼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廖琼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将继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 公司对廖琼女士在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表决，选举马冉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马冉

茂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马冉茂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2.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马冉茂先生，1991年5月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 曾任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法务主管、企业管理部法务经理/高级经理，现任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控

审计部副总监（主持工作）。

马冉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90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11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含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 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1月13日、2025年11月2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1、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证券专用账户（账户名称：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

0899510984），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号）。

2、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5号）。

3、截至2025年12月24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29,713,3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成交均价约为6.68元/股，成交总金额198,633,088.30元（不含

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91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88号)，公司决定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

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29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2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逐项表决《关于重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7）

2.01 重新制定《股东会议事规则》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2 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3 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4 重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5 重新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6 重新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7 重新制定《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提案1.00-4.00已经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1.00，2.01，2.02，4.00为特别决议提案，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上述提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将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

同时公开披露。 前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现场股东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3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二）出席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自然人

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还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盈峰环境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

邮编：528300

传真号码：0757-26330783

电子邮箱：wangyf@infore.com

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请注明“盈峰环境股东会”字样，并请致电0757-26335291查询。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本次股东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2、会议咨询：

联 系 人：王妃

联系电话：0757-26335291

传真号码：0757-26330783

电子邮箱：wangyf@infore.com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7

2、投票简称：盈峰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1）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

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逐项表决《关于重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7

2.01 重新制定《股东会议事规则》 √

2.02 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 √

2.03 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2.04 重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

2.05 重新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2.06 重新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2.07 重新制定《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 √

3.00 《关于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

4.00 《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a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及类别： 股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a

受托人签名： a�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a

注：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三项委托意见栏均

无“√” 符号或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 符号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